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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 2017—2018 学年度

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
本学年学院深入贯彻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

开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教办厅〔2017〕3 号）精神，按照《高等

学校信息公开办法》，对 2017—2018 学年度信息公开工作情况

进行了总结，结合学院信息公开工作开展实际情况，编制本年

度报告。全文共包括信息公开工作概述，主动公开情况，依申

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，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，因信息公开

工作遭到举报的情况，信息公开工作主要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

施等六部分内容。

一、信息公开工作概述

2017—2018 学年度，学院认真学习贯彻党的“十九大”精

神，深入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，牢牢把握住社会主义办

学方向，落实立德树人办学任务，全面推进学院各项建设工作，

加快“转型”、“转设”两大中心工作进程。

学院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，坚持“以公开为常态、不公

开为例外”的原则，对信息公开工作统筹推进、协调与监督。

全面推进决策、执行、管理、服务、结果全公开，并进一步发

挥信息公开在政策解读、数据统计、宣传阵地等方面的作用，

促进信息公开工作更好地服务学院发展大局。目前学院信息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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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方式和途径主要包括：学院门户网站、各职能部门及系部网

站；院报、院电视台、院广播站、宣传橱窗、电子显示屏；学

院官方微博、微信公众号；年鉴、会议纪要、工作手册等纸质

资料；学院专题情况通报会、教代会、团学代会、师生沟通座

谈会、“我与领导面对面”交流平台等。

本学年内，学院在信息公开工作上加强了思想政治教育功

能。在学院的公开平台上主动推送各种主题教育内容，强化思

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效果。先后进行了学习党的“十九大”精

神、广泛开展向廖俊波同志和黄大年同志学习活动等专题报

道。做好了第五届桂台高等教育高峰论坛、第四届中国“互联

网+”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西区决赛参赛情况、广西师德建

设优秀工作案例征集活动评选情况等重要重要活动的宣传报

道，使全院师生和社会各界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学院发展历程

中取得的新成果。牢牢抓住新媒体阵地，学院的微信微博易班

等平台能够及时反映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亮点。根据教育部易

班发展中心公布结果显示，本学院学院易班活跃度指数曾位列

全国排名第 4 名。在 2018 年 4 月份公布的全国易班共建高校

“优课平台”活跃度（增加）排行榜中，学院排名全国第 5 名。

二、主动公开情况

2017—2018 学年度，学院通过学院网站、年鉴、手册，院

报、宣传橱窗、电子显示屏、校园广播及各类会议形式主动公

开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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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基本信息公开。学院概况、领导班子简介、机构设

置等基本办学情况，在学院门户网站首页均有发布。通过学院

办公 OA 公布学院各类规章制度、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要点等。

召开教代会，常务副院长作工作报告，听取意见和建议，并在

会上集中向代表做出说明和反馈。通过学院门户网发布信息

317 条；编制院报《鹿山视界》9 期；发布学院舆情舆论等重

要信息 14 条;学院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信息 97 条；学院官网

微博发布消息 376 条；开展院领导面对面活动 23 次，解决各

类问题 17 项。院长信箱收到来信 5 封，反馈问题到相关部门 5

件，处理率 100%。

（二）招生信息公开。学院坚持执行教育部阳光招生信息

“十公开”，通过学院招生网站、招生宣传册等向社会及时公

布招生相关信息。主动公开包括招生简章，招生章程、招生政

策、招生计划、历年招生情况、录取结果、咨询及申诉渠道等

内容。通过现场咨询会、电话咨询热线等方式为考生与家长提

供高考咨询服务。录取工作开展期间，安排专门人员 24 小时

值班，学院纪委全程监督录取过程。学院切实有效地实施了招

生阳光工程，接受社会监督，做到了公开透明。

（三）财务资产及收费信息。学院建立有预算管理制度，

能够做到各项经费统筹安排、合理使用。通过学院网站公布学

院财务、资产管理制度和涉及收费项目、收费依据、收费标准

的有关文件。按照规定，在董事会、学院财务工作专题会议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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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代会等会议上报告财务工作情况。招标采购工作严格按照政

府采购法律法规要求，通过学院网站对学院公开采购公告、成

交公告及其他更正事项相关信息进行了公开。

学院收费规范，在学院网站通告栏及校内显著位置设置了

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公示栏。学生收费严格按照物价局审批标

准执行。在新生录取通知书邮件内，附有学生学费、住宿费等

相关收费标准和“绿色通道”办理指南等相关资料，主动告知

学生及家长，做到公开透明。

（四）人事师资信息。通过学院网站及办公 OA 公开学院

干部任免信息、教师招聘基本要求和程序、岗位设置管理与聘

用办法等。院领导按规定报告社会兼职情况，严格履行出国

（境）审批手续，公开院领导干部因公出国（境）情况。

（五）教学质量信息。完成了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和高校毕

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，并在学院网站上进行公布。学院年度

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报材料、选课情况、考试安排等

各项教学信息，均在学院教务处网站发布。多途径促进就业工

作，为毕业生求职开展针对性辅导。学院就业部处充分利用学

院就业网、就业工作 QQ 群、学院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发布推送

就业信息，制定并公开有关促进毕业生就业的政策措施和指导

服务，做好就业服务工作。

（六）学生管理服务信息。管理制度公开，在校生人手一

册《学生手册》，内含学籍管理办法，奖助学金、学费减免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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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学贷款、勤工俭学的申请与管理规定，学生奖励处罚办法，

学生申诉办法等。各类评奖评优依据现行管理办法，有序开展，

并坚持公示制度。各类奖学金、助学金的评定工作，施行院系

两级公示公开。学费减免、助学贷款等通过学院 OA 系统、QQ

群、宣传栏等多渠道发布，确保政策宣传到位。加强学院本科

生学术道德建设，修订了学院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学术不端行为

检测和处理办法。

（七）学位、学科信息。制定有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

办法和学籍管理办法。严格遵照规章制度，对毕业生学籍、学

位授予资格进行认真审查。2017 级毕业生，2582 人获得学士

学位。

（八）对外交流与合作信息。加强对外合作和交流项目管

理。学院教职工因公出国（境）信息进行公示，公示内容包括

出访人员名单、单位、职务、出访国家、出访任务、日程安排、

往返路线、邀请单位介绍、费用来源、出国预算等。及时进行

了对外交流合作的相关新闻报道，向社会宣传学院对外办学成

果。

三、依申请公开和不予公开情况

学院已在《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信息公开实施办法》中

明确了依申请公开的受理机构和程序。2017—2018 学年度未收

到有效依申请公开信息的申请。2017—2018 学年度未发生有关

信息公开的收费和费用减免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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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业务部门受理部分信息公开当面口头咨询及电话咨

询，如招生办公室受理大量电话招生咨询、招标采购中心受理

大量招标采购信息咨询等。各类咨询内容主要涉及学生招生就

业、收费、管理、招标采购、教职工社会保障、医疗保险、住

房和工资银行代发等内容，在学院受理的各类咨询和申请中，

都给予明确回复。

四、对信息公开的评议情况

2017—2018 学年度，学院信息公开制度落实到位，信息公

开便捷有效，信息公开内容真实准确。经调查了解，师生和社

会公众对学院信息公开工作表示满意。

五、因信息公开工作受到举报的情况

2017—2018 学年度，学院未发生因信息公开工作引起举报

的情况。

六、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学院努力做好信息公开工作的常态化、规范化，以“公开

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”为原则全面、准确、及时地公开相关

信息。工作整体推进顺利，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和问题，主要

表现在：信息公开的广度和深度还应加强；信息公开全过程机

制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结合工作中的问题，今后学院信息公开工作的改进措施计

划如下：进一步整合资源，形成工作有效合力，对学院数据信

息进行更加科学化地统计；进一步加强信息公开工作队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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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，逐渐形成各部门信息公开工作有专人负责。加强对工作人

员的培训，不断提升工作水平；进一步加强学院网站管理，做

到数据更新及时准确，用户体验得到优化。

广西科技大学鹿山学院

2018 年 10 月 28 日


